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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四廠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第 35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50 分 

二、 地點：台電公司龍門施工處會議室 

         （新北市貢寮區仁里里研海街 62 號） 

三、 主席：林召集人燕華                   紀錄：凃邑靜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本委員會第 34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34 次會議紀錄確認。 

七、 報告事項： 

(一)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

督情形。 

決議：洽悉。 

(二) 環評書件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 

(三) 核能四廠開發計畫現況及環境監測專案報告。 

決議： 

1. 洽悉。 

2. 請台電公司確實依核四廠環評書件及承諾，確實執行

環境監測，如監測結果出現異常，應探討原因並採取

必要之因應措施。 

3.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請台電公司於收到會

議紀錄一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送本署，以利函送委員

卓參；其他與環境保護監督事項無關之意見，請台電

公司考量處理時效，於會後一個月內回復委員，並副

知本署。 

八、 綜合討論：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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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一)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口述摘錄如附件

二）。 

(二)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陳情內容詳附件

三） 

決議： 

針對旁聽列席人員所提陳情案，請台電公司參辦妥

處，並請盡速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回復陳情人。 

十、 現勘： 現勘 1 號機廠房及汽機廠房 

十一、 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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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 

一、 李委員錦地 

(一) 對歷年環境影響因子之監測數據整理，本次會議已提

出彙整結果之初步分析及歸納，尚值得肯定。 

(二) 在數據判讀時，除與各項環境因子品質標準比較外，

其主要之判讀仍宜依據開發活動(目前為施工期間)

前、後之比較，以便釐清是否有對影響不利之情事，

而有採取因應措施加以因應或減除。 

(三) 對地下水監測井之各項數據中，以 GM1 與 GM3-1 中

之氨氮消長或鐵、錳消長相關性等亦宜加以瞭解其影

響原因。對地下水水質監測判讀，認為因係淺井為自

由含水層而受暴雨時地面水逕流入滲影響之依據是

否合宜等，仍宜加以瞭解。 

二、 李委員育明 

(一) 本案水污染防治措施變更申請，多次遭主管機關「駁

回」，請檢討其原因；並釐清「水措」變更未核定是

否影響現階段環境保護作為。 

(二) 有關氣象監測成果之說明，請釐清「高塔」、「低塔」

之區分方式及其監測操作差異。 

三、 白委員子易 

(一) 環境監測數據已彙整供參，惟本人歷次提醒之標準偏

差或統計檢定，皆未完整呈現，較為不足。 

(二) 簡報第 19 頁之地下水監測數據，部分呈現上升趨勢，

宜探討原因。 

(三) 簡報第 22 頁之附著藻類及軟體動物趨勢不盡相同，

請再探究原因。 

(四) 簡報第 25 頁之珊瑚覆蓋率部分有下降趨勢，請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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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五) 會議資料第 2-72 頁之「10.漁業調查」，呈現之格式請

再注意。 

四、 顏委員秀慧 

(一) 地下水監測結果顯示部分測值有超標情形（相關報告

如第 2-70 頁、2-94 頁及 2-95 頁），雖加註應係受環境

背景值影響，然依歷年趨勢圖顯示，近年似有偏高現

象，宜請再予以分析探究。 

(二) 河川水質監測站（第 1-36 頁）位於核四廠區排水匯入

處上游，建議可採匯入處下游水樣進行檢測，加以比

較。 

(三) 海岸地形監測結果（第 2-91 頁），建議砂量採 3 年連

續比較，以避免前一年出現離群值時，無法觀察出真

實變化趨勢。 

(四) 環保署已公告 PM2.5 為空氣品質標準項目，建議空氣

品質監測（第 1-34 頁）加入 PM2.5項目。 

五、 宋委員宏一 

(一) 請台電公司派人整理核四廠這幾十年來的資料，包括

隨時間演進之各種計畫調查等，以利人事調動後，傳

承及後續追蹤問題。 

(二) 各種表格記錄分析要有一致性，以利比較，部分資料

不全的建議補齊全。 

(三) 工程完工後，請注意維護各種監視系統，保持良好操

作，避免故障而不知，造成監視空窗期間。 

六、 陳委員淑宇 

(一) 建議利用環境監測成果設計避難路線圖。 

(二) 請提供「輻射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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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提供核能電廠附近居民進行的健康調查報告。 

(四) 請確實更新核能電廠居民生活及飲食習慣調查資料。 

七、 廖委員家群 

(一) 針對各項環境監測資訊，於趨勢分析發現有變化時應

釐清肇因，並紀錄說明。 

(二) 建議儘速整理歸納核四施工期間各項事件或里程碑

之資訊，俾供委員及民眾參閱。 

八、 劉委員士銘 

(一) 台電公司規劃設置之視覺緩衝綠帶，物種應選擇適地

原生種，注意植生多樣性，避免單一物種。另植生之

個別特性亦應注意，例如落果可能造成用路人行走

（車）安全，植株（果實）有無毒性等，建議增加植

生說明牌示，避免民眾誤拾（食）中毒。 

(二) 鹽寮沙灘長期監測報告，分析結果除有同期（不同年

度）對照，及敘述天候（颱風、冬季東北季風）侵蝕

回淤狀況，建議增加該天候影響後，沙灘恢復同期標

準之復原時間分析。 

九、 林委員今權 

由簡報可知，核四廠土建工程皆已完成，目前僅

剩消防、機電設備未完成。有關環境監測目前多屬背

景值，環境監測是否符合預估？是否有預警注意之

處？針對已知之污染處是否有改善方案（如石碇溪有

養豬戶廢水）？請台電加以分析。 

十、 吳委員勝福 

(一) 反核團體有質疑及問題的點，請台電公司儘可能向反

核團體說明，並讓他們了解。 

(二) 核四廠有設海水淡化廠，是否以後不需要使用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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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 

(三) 鹽寮公園要活化，請台電公司多配合交通部觀光局東

北角風景區管理處的活化政策。 

(四) 台電公司對於溫排水排放對近海漁業的影響，應妥善

思考。 

(五) 台電公司對漁業調查要落實，如紫菜、髮菜、九孔、

鮑魚、海膽、龍蝦、石花菜、蜈蚣藻等調查成果，應

提供與區公所、里辦室及漁會作為佐證。 

十一、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雖然環境影響評估案件監督權被環保署收回，基

於在地政府之責，及本市朱市長「沒有核安就沒有核

電」之政策，本局仍會本權責加強監督稽查。 

十二、 環境督察總隊 

(一) 請更新會議資料第 2-34 頁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

最新申請進度。 

(二) 當地民間團體一再陳情鹽寮沙灘流失情事，請台電公

司與陳情團體代表聯繫了解，並妥為因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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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口述摘錄） 

1. 地方老百姓，不會寫文章與論文，所以會用圖案來說

故事，希望各位拿出良知，說真話來看待事情，我們

尊重專業，但如果專業失去良知而不敢講真話，那這

個審查、這個環評就等於無意義了。 

2. 台電公司在安全會議中表示高的建築物具有可以抵

擋海嘯的功能，個人覺得此點需要深思，鹽寮灣畢竟

是具有狹谷效應的危險性，切莫屆時真的發生天災後

才發現無法抵擋海嘯。 

3. 環保署表示之前核四的環評是因為環評法尚未公告

實施，環評法於民國 83 年通過，核四於民國 87 年開

始蓋廠，為何不尊重環評法，此部分根本是違規的，

我們要求核四重做環評，但一直未得到回應，才會有

今天許多問題的延伸，包括：核廢料、出水口的土地

等皆未定論，怎麼能稱作環評法的通過呢？ 

4. 核廢料的處理是建廠的根本，但是在環評中卻沒有核

廢料儲存等相關的評估，違反環評最基本的理念。 

5. 有關緊急疏散，目前尚未提供路線或是演習、實驗，

這樣真有對災變的處理做好準備嗎？要求台電能夠

分區段無預警地進行演習。 

6. 沙灘的流失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具體的解決方案，請教

新北市政府、貢寮區公所、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列

位三個主管機關到底要把福隆的資產踐踏到何種地

步才甘願。 

7. 本人已多次在監督委員會中，要求委員應針對海岸沙

灘流失的問題，進行現場勘查，整個福隆海灘全岸也

才四公里，為何不敢與我們進行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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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 

 

 

 



 9

 

 

 

 



 10

 

 



 11

 

 

 












